國立雲林科技大學材料科技研究所「應徵兼任教師」個人資料表
	姓名
	
	性別
	
	出　生
年月日
	年  月  日
	應徵
系（所）
	

	國
籍
	· 本國
· 外國籍
	身分證號碼
(或居留證、護照號)
	

	戶籍
地址
	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鄉（鎮）　　里　鄰　　　街（路）　段　巷　弄　　號　樓

	聯絡
地址
	　　　縣（市）　　　街（路）　段　巷　弄　　號　樓
	電話
	

	
	
	E-MAIL
	

	婚姻狀況
	□已婚   □未婚

	學歷(大學以上逐一填寫)
	學校名稱
	主修學門系所
	修業年月
	教育程度
（學位）
	授予學位
	證件字號

	
	
	
	起
	訖
	
	年
	月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	

	經歷(包括國際化、產學合作等)
	機關名稱
	職稱
	服務年月
	證件

	
	
	
	起
	訖
	

	
	現職：
	
	
	
	
	
	

	
	經歷：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
	教師
資格
	·     教授
   年   月
教字第        號 
	·      副教授
   年   月
副字第       號
	·     助理教授
   年   月
助理字第       號
	  講師
   年   月
講字第         號

	專長
領域
	
	證照
	

	簡要自述
	




切     結     書
本人應徵國立雲林科技大學115學年度材料科技研究所兼任講師以上教師時，已詳閱簡章內容，茲切結下列事項：
1. 所附證件正(影)本屬實。
1、 無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規定之情事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並無異議放棄錄取及聘任資格。
2、 如為現職人員，應於報到時檢具服務單位兼職同意書，否則無異議由貴校依規定不予聘任。
3、 如所附為外國學歷證件，經依教育部國外學歷查證要點規定查證有不符或不予認定情形時，無異議由貴校逕行解聘。
  
此  致

國立雲林科技大學
                 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身分證字號：
住      址：
電      話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中   華   民   國 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   日
1
